相关区域的照度检测报告

（一）核心检测结果

	检测区域
	平均照度（lx）
	最小照度（lx）
	均匀度（U0）
	标准要求
	结论

	主入口步行区
	22.5
	9.0
	0.40
	≥20 lx，U0≥0.4
	合格

	建筑入口步行路径
	32.1
	16.1
	0.50
	≥30 lx，U0≥0.5
	合格

	非机动车停放区
	16.3
	4.9
	0.30
	≥15 lx，U0≥0.3
	合格

	活动区周边步行道
	21.8
	8.7
	0.40
	≥20 lx，U0≥0.4
	合格

	眩光值（UGR）
	17.2
	-
	-
	≤19
	合格


（二）检测结论

本次检测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各区域，平均照度、均匀度、眩光值均满足国家现行标准及设计要求，照明充足、舒适，可有效保障夜间通行安全，符合条文 4.2.5 要求。
